
营销电话行业规管计划  

标志使用条件  

 

为减少营销电话对公众可能造成的不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商经

局」）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通讯办」）一直鼓励不同行业实施

营销电话行业规管计划（「计划」），以加强营销电话行业规管。来自

七个行业（即金融、保险、电讯、电话中心、美容、地产代理和放

债人）的十二个商会已参与计划，并根据通讯办制定的《人对人促

销电话基准实务守则》，发布了各自的《实务守则》。  

 

为加强公众对计划的认识及鼓励业界的参与，通讯办推出计划标志

（「标志」）(载于附表 1)。参与计划的商会（「相关商会」）及其会员

（统称「相关人士」）可以使用标志，以展示他们主动规管营销电话

所作的努力及承担。  

 

相关人士可依下文条款第 1.1 至 1.4 条规定的条件（「使用条件」）

免费复制和使用标志。相关人士一经自费使用及／或复制标志，即

表示同意接受这些使用条件约束。  

 

 

1.  标志的使用  

 

1.1  只有已参与计划的相关人士才可以使用标志。  

 

1.2  标志可由相关人士自费复制，并按下列方式使用：  

 



(a)  标志须采用附表 1 订明的格式及颜色。在复制和使用标

志时，相关人士不得更改、编辑或以其他方式改变标志

的格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不相称的方式将标志勾

勒、旋转角度、扭曲影像、拉长或调整标志的比例；   

 

(b)  印制的标志应大小适中，使标志上的字体可被辨认；  

 

(c)  标志可展示于相关人士的网站或相关人士就表明其参与

计划目的而印制的有关物品（包括了咭片、通告、通

讯、销售说明书、宣传材料等）上；及  

 

(d)  标志不得以任何会危及或损害计划声誉的方式使用，亦

不得以任何有可能会（如商经局或通讯办认为）危及或

损害计划声誉的方式使用。  

 

1.3  相关人士的标志使用权并非专用，亦不可转让。  

 

1.4  相关商会应负责管理其会员就标志的使用，并只授权已正式参

与计划的会员使用标志。  

 

 

2.  暂停及终止  

 

2.1  相关商会须暂停或终止不遵守使用条件、不遵守其《实务守

则》或选择退出计划的会员的标志使用权。  

 



2.2  (a)  如相关商会不遵守使用条件，通讯办可暂停或终止相关

商会的标志使用权；及  

 

(b)  通讯办拥有完全和绝对酌情决定权可禁止标志的使用，

包括暂停或终止相关人士的标志使用权。  

  

2.3  一旦发生上述条款第 2.1 条或 2.2 条所指的事情，相关人士须即

时和无条件地停止使用标志。  

 

 

3.  个案转介及调查  

 

3.1  通讯办有权将怀疑不适当使用标志的个案或其他涉及标志使用

的投诉转介至相关商会作出调查。相关商会须尽力跟进个案，

并于 14 个日历日内将跟进结果通知通讯办。  

 

 

4.  豁免及弥偿  

 

4.1  相关人士特此明示无条件及绝对地放弃因下列情况可能直接或

间接招致或蒙受的任何损失、损害、申索或任何性质的法律责

任而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经局、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

办及其相关职员、管理层人员、雇员、代理人、附属机构、联

营机构、继承人和受让人作出任何申索的所有权利：  

 

(a)  标志的使用或相关人士的标志使用权被禁止；或  



 

(b)  任何其他人士由于相关人士使用标志或作为计划参与

者，或由于商经局或通讯办根据计划就使用标志的相关

人士作出公布或宣布，而向相关人士提出的任何申索或

投诉。  

 

4.2  即使相关人士的标志使用权被暂停或终止或禁止，条款第 4.1

条仍然有效。  

 

5.  本使用条件的修订  

 

5.1  通讯办保留所有权利随时及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修订、更改、

增加或废除本文件上任何条款。相关人士须遵守通讯办不时公

布的本文件的任何最新版本。  

 

 

6.  释义  

 

6.1  通讯办拥有完全和绝对酌情决定权诠释本使用条件。  

 

6.2  在使用条件中，单数者包括复数，反之亦然。   



标志使用条件  -  附表 1  

 

标志的设计  

 

 

 

 

 

 


